
1.1.2  评审工作方案 

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

2018 年省级大学生校外实践教学基地评审工作方案 

根据《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18 年省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与改

革工程项目申报和认定工作的通知（粤教职函〔2018〕194 号）》、《广东

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关于做好 2018 年省高职教育大学生校外实践教学基

地申报的通知》的精神与要求，学校组织开展 2018 年省级大学生校外实

践教学基地申报与评审工作。现制定广东工贸职业而技术学院《2018

年省级大学生校外实践教学基地评审工作方案》。 

一、 评审范围 

2017 年及以前立项并于 2018 年 12 月 26 日前完成验收的校级大学

生校外实践教学基地。 

二、 评审负责部门 

学校由对外交流合作处负责本次评审工作的组织于协调。 

三、 评审指标 

主要依据附 6-1《2018 年省高职教育大学生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审核

要点》进行。 

四、 工作进度安排 

（1） 申报截止时间：本次申报工作将于 2018 年 12 月 24 日前全部

完成； 

（2） 专家评审时间：本次专家评审工作将于 2018 年 12 月 26 日前

全部完成。学校对外交流合作处在组织认定时，按照基地所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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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业类别，聘请相关专业领域专业教师、行业企业专家和教学

管理专家开展认定工作。认定专家组由本领域专家7-9人组成，

一半以上为校外专家，并至少有 1 名行业企业专家。基地所在

院系教师和项目组成员不得担任认定专家。 

（3） 公示时间：根据专家评审的结果，按照我校的申报指标（6 个）

进行公示，在 2019 年 1 月 10 日前完成公示，公示期不得少于

5 天。 

（4） 报送时间：2019 年 1 月 10 日对外交流合作处将汇总材料、总

结报告等按要求报送。报送材料清单及要求①2018 年省高职

教育大学生校外实践教学基地认定报告（附 6-2，每个基地 1

个报告，word 电子版）；②2018 年省高职教育大学生校外实践

教学基地推荐汇总表（附 6-3，纸质 1 份和 word 电子版）；③

佐证材料（电子版） 

五、 相关联系人 

学校对外交流合作处：020-87745745  黎老师、陈老师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12 月 3 日 

 

 

 

2 
 



附 6-1： 

2018 年省高职教育大学生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审核要点 

序号 审核内容 佐证材料要求 

1 

一、学校组织认定

情况 

1.1学校采取公开申报、专家评审的方式

组织开展认定. 

1.1.1 学校组织申报评审文件（学校红头文件扫描件）； 

1.1.2 评审工作方案。 

2 

1.2 学校在组织认定时，按照基地所属专

业类别，聘请相关专业领域专业教师、

行业企业专家和教学管理专家开展认定

工作。认定专家组由本领域专家 7-9人

组成，一半以上为校外专家，并至少有 1

名行业企业专家。基地所在院系教师和

项目组成员不得担任认定专家。 

1.2.1 评审工作报告； 

1.2.2 专家组名单（含专家姓名、单位、职务、职称等基本情况）。 

3 1.3推荐项目须在校内公示不少于 5 天。 1.3.1 公示通知和异议处理情况报告 

4 二、基地认定条件 

2.1学校高度重视，出台大学生校外实践

教学基地项目管理办法，2016 年至今，

每年投入专项资金用于校级大学生校外

实践教学基地建设工作。 

2.1.1 学校大学生校外实践教学基地项目管理办法（学校红头文件扫描

件）； 

2.1.2 2016、2017、2018年校级大学生校外实践教学基地专项资金下

拨文件（学校财务部门盖章）； 

2.1.3 校级大学生校外实践教学基地立项文件（学校负责部门盖章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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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2 基地只能依托一个单位，依托单位必

须为独立的法人单位，组织机构健全，

遵纪守法，生产运行正常，所经营的业

务和承担的职能与基地所在专业对口；

学校与依托单位签订合法有效的合作协

议。 

2.2.1 依托单位基本情况（含单位名称、组织机构代码、业务范围等）； 

2.2.2 学校对依托单位资质的审核报告； 

2.2.3 学校与依托单位签订的合作协议（学校和依托单位盖章）。 

6 

2.3学校投入专项资金支持该基地校级

项目建设；基地依托专业 2016-2017年

平均每年生均实践教学经费投入，理工

类专业不少于 300元/生，文科类专业不

少于 150元/生。 

2.3.1 学校专项支持该基地校级项目建设的资金下拨文件（学校财务部

门盖章）和明细表； 

2.3.2 基地所在专业 2016、2017年实践教学经费投入情况，包括资金

下达文件（学校财务部门盖章）、明细表、明细表（含总额和生均）

等。 

7 

2.4基地 2016年至今连续 3年接受该专

业学生实习；2016-2017学年和

2017-2018学年每学年接受顶岗实习学

生，理工类专业不少于 30人，文科类专

业不少于 10人。 

2.4.1 基地 2016年至今接受学生实习情况明细表（包括：年级、专业、

学生姓名、实习起止时间等）； 

2.4.2 基地 2016-2017学年、2017-2018学年、2018-2019学年接受顶

岗实习学生情况明细表（包括：年级、专业、学生姓名、顶岗实习起

止时间等）。 

8 

2.5 基地符合劳动保护、卫生、安全等法

律法规要求较好，提供充分的安全保护

设备和实践教学设备。 

2.5.1 基地符合劳动保护、卫生、安全等法律法规情况报告： 

2.5.2 基地安全保护设备和实践教学设备情况报告（包括总体情况和设

备明细等）。 

9 

2.6 基地组织机构健全，教学运行、学生

管理、安全保障等管理制度完善，实践

教学管理规范，保护学生合法权益。 

2.6.1 基地组织机构、管理制度； 

2.6.2 基地规范实践教学管理、保护学生合法权益情况报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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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7校企双方共同制定和实施校外实践

教学方案，协同推动校外实践教学模式

改革，共同组成实践教学指导队伍，实

践教学指导到位，确保实践教学质量。 

2.7.1校企共同开展校外实践教学模式改革、加强实践教学指导、提高

实践教学质量情况报告。 

注：1.学校应按通知要求，提供相关佐证材料；佐证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要求的，审核不通过。 

    2.满足全部审核要求的，审核通过，认可学校认定结果，并确定为 2018年省高职教育大学生校外实践教学基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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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6-2 

 

 

2018 年省高职教育 

大学生校外实践教学基地 

认定报告 

 

 

    基 地 名 称： 

    申 报 高 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依 托 单 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依 托 专 业：  

    申报负责人：  

     

 

 

广东省教育厅 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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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基地简介 

 

二、依托单位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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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依托专业情况 

四、基地开展实践教学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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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校级项目建设情况 

六、学校对基地投入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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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专家组认定意见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组长（签名）： 

 

年  月  日 

    附：认定专家组名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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